附件3
各地区编号目录
	地区或单位
	编号段位

	西  安
	01

	宝  鸡
	02

	咸  阳
	03

	铜  川
	04

	渭  南
	05

	延  安
	06

	榆  林
	07

	汉  中
	08

	安  康
	09

	商  洛
	10

	杨  凌
	11

	韩  城
	12

	省团校
	13

	省委党校（行政学院）
	14


	示例：西安地区报送109篇征文，编号应为01001-01109，单位排序不分先后



